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23 年 3 月至 4

月，广东省审计厅对我厅 2022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进行了审计，

重点审计了厅本部，并对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、广东省人

才服务局、广东省人事考试局等 18个下属单位及其他事项进行了

延伸审计。根据省审计厅对我厅 2022年度预算执行等情况的审计

结果，对审计指出的问题，我厅逐条进行梳理，分析原因，研究

部署整改工作。现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部门预决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2023年 8月 30日，我厅印发《关于落实审计指出问

题相关整改工作要求的通知》，明确按原贷款协议严格执行借款

年利率和转贷手续费。目前，相关还贷资金已按要求上缴。

（二）我厅加强预算管理，明确未立项基建类和信息化项目

原则上不安排预算。2023年 4月 26日，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4年

度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入库储备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地各单位提

前培育项目，择优筛选优质成熟项目列入申报项目备选范围。2023

年 7月 5日，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4年度省级专项资金需求申报工

作的通知》，明确各地各单位申报 2024年预算的基本建设项目、

政务信息化项目必须在今年 9月底前完成项目立项审批，落实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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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建设所必需的土地、环评等各项要素和手续。目前，相关项目

已加快建设和调整资金。

（三）省机械技师学院加快项目建设，压缩项目施工工期，

同时进一步完善学院制度，修订出台《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预算

管理办法》，确保今后严格按照项目库管理规定办理项目新增、

调整和退出。

（四）我厅加快相关地块征收，明确入库储备项目必须具备

可执行条件，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一律不得安排预算。目前，省

粤东技师学院北山湾校区征地项目已按《扩征用地协议书》分 3

次付征地款，并终止梅州校区资产划转项目；省城市技师学院修

订《广东省城市技师学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已取得补征地项

目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《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》；

省机械技师学院修订《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预算管理办法》，已

完成南海校区 C地块征地项目征地手续。

（五）2023年 8月 8日，我厅印发《关于加强代扣代收代征

税款手续费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，组织厅属单位全面梳理 2020-2022

年“三代”手续费收支及结余结转情况。目前，厅本级及相关下

属单位均已调整核算“三代”手续费。

二、关于预算执行不严格和未严格控制支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我厅加强预算管理，将专项资金直接戴帽安排到用款

单位，不再“二次转拨”。2023 年 5月 24 日，印发《关于加强



— 3 —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资金和部门预算支出情况核查核验的通

知》，明确转拨资金以用款单位实际支出金额作为预算执行金额，

不得以拔代支，虚报支出，并按月核查各地各单位报送的预算执

行进度，核准预算执行数据。目前，相关职业技能大赛资金已按

规定支出或收回上缴省财政，相应第二届国赛备战资金已从其他

渠道安排财政资金解决。

（二）2023 年 7月 11 日，我厅向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共建单

位发送《关于做好 2022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

支情况审计调查整改的函》，要求进一步加强设备采购成本控制，

优化固定资产账务和实物管理，加强监督检查，切实提高财政资

金和资产使用效益，同时完善基地工作例会机制，召开基地工作

例会，督促共建单位严格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关要求。基地

共建单位通过完善基地政府采购指引和相关监管制度，进一步强

化政府采购内部控制。

三、关于所属单位监管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我厅加快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新平台建设，督促相

关下属单位严格落实工人工资专户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。一是

加快新平台建设步伐。开展平台建设需求调研，协调住建、交通、

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加强数据对接，新平台预警模块开发和预警

规则设置已完成，已具备省级预警功能。目前，省农民工工资支

付监管新平台已成功与国家平台进行数据对接。二是相关下属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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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已落实工人工资专户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。省机械技师学院

数控竞赛与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项目于 2022年 1月 24日完成工

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开户，于 2022年 1月 27日办理农民工工资

保证金银行保函，并于 2023年 4月 4日将履约保函续期至 2024

年 3月底；省粤东商贸技工学校实训楼及学生宿舍（含食堂）工

程项目已于 2023年 8月 10日开设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签订

《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管理协议》，并于 2023年 8月 18日

办理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第三方保函；省粤东商贸技工学校实训

楼及学生宿舍附属（配套）工程项目已于 2021年 10月 26日落实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，办理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第三方保函。

（二）我厅指导省粤东技师学院加强提升申报立项、规范项

目管理的法规意识和业务能力，省粤东技师学院加强对厅基建管

理办法和相关项目资金下达文件学习。相关项目已竣工和完成整

体竣工联合验收，并投入使用，项目建成改善了省粤东技师学院

梅州校区学生住宿环境和实训场地不足现状，消除老旧学生宿舍

安全隐患，增加实训工位。同时，我厅已修订《广东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基本建设管理办法》，坚决避免此类问题重复发生。

（三）2023年 8月 10 日，省机械技师学院向省代建部门发

送《关于我院高新技能中心项目存在建设问题及需要整改的函》，

将审计反映问题反馈省代建部门，同时规范完善学院项目建设管

理制度，修订出台了《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大型基建管理办法》，

确保今后项目建设严格按项目批复的建设内容进行竣工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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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问题的整改情况

（一）根据《天河区政府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核定通知书

（湾区孵化基地装修改造工程）》，天河区人社局已于 2023年 8

月 18日按照最终核定金额进行更新入账，完成了少列固定资产问

题的整改。

（二）粤港澳大湾区（广东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积极开展线

上线下介绍推广，根据企业需求匹配服务项目，发挥基地产品试

验试制平台使用效能。目前，基地已通过发布推文、宣传视频等

加强线上推广，并开展线下对接展示活动，组织相关设备操作培

训，与省技师学院、省轻工业技师学院、省机械技师学院等技工

院校互设“创新创业实践基地”。

（三）省粤东技师学院积极推进房屋办证，已取得部分房屋

不动产权证书，剩余部分房屋因自有土地被当地错划等原因，正

加快推进用地调规审批工作；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已与当地

政府对接，提交历史建筑物留存资料，正对相关建筑物情况进行

分析，列出整改时间计划表，分类推进解决补办产权证问题。


